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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引导和促进文明行
为，提升社会文明水平，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
行为规范、促进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应当
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共治、奖惩并举、
系统推进的原则，弘扬大同市民大气
包容、热情豪爽、明礼诚信、和谐友善
的优秀品质。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关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

第五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
促检查。

市、县（区）网信、发展改革、教育、
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生
态环境、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农业农村、
商 务 、民 政 、公 安 等 部 门 ，工 会 、共 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文明行为促进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文明行为促
进的相关工作。

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文明行
为的宣传、教育、引导，协助做好文明
行为促进相关工作。

第六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
等媒体应当营造全社会促进文明行为
的氛围，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刊播公
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依法曝光不文
明现象。

第二章 规范和倡导

第七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秩序，
遵守下列规定：

（一）举止得体，语言文明，不大声
喧哗；

（二）等候服务时，遵守秩序，依次
排队；

（三）携犬出户采取安全措施，不
危害他人人身安全；

（四）开展健身、娱乐、经营等活动
时，不干扰周围居民正常生活，产生的
噪声值不超过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五）观看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或
参加其他公共活动，注重礼仪，有序进
出场地，服从现场管理；

（六）文明旅游，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爱护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

（七）维护网络秩序，不利用网络
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

（八）尊重医护人员，遵守医疗场
所秩序；

（九）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八条 公 民 应 当 维 护 公 共 卫

生，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随地吐痰、便溺；
（二）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

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
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

（三）患有传染病时，配合相关检验、
隔离治疗等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四）不非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

（五）不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劝烟；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九条 公民应当维护公共环境，
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随地丢弃垃圾；
（二）携犬出户及时清理犬便；
（三）维护公共场所整洁，不违反

规定涂写、刻划、张贴、喷涂；
（四）爱护公共场所花草树木，不

采摘花果、攀折树木、损坏绿地；
（五）保持公厕卫生，文明如厕；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条 公 民 应 当 维 护 交 通 秩

序，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机动车礼让通过斑马线

的行人，不违反规定变道、穿插、超车、
使用灯光和鸣笛；

（二）驾驶非机动车按照交通信号
指示通行，不违反规定进入机动车道、
人行道行驶；

（三）行走时按照交通信号指示通
行，不违反规 定 横 穿 道 路 、翻 越 交 通
护栏；

（四）驾驶和乘坐机动车时，不向
车外抛撒物品；

（五）按照规定停放共享车辆，不
妨碍他人通行；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公民应当维护社区秩

序，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楼道等公共空间内堆放

杂物；
（二）不违反规定饲养家禽、家畜

和宠物；
（三）不从建筑物、构筑物内向外

抛撒物品；
（四）不违反规定搭建建筑物或者

构筑物；
（五）不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

修；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倡导下列文明健康生

活方式：
（一）家庭和睦，勤俭持家，尊长爱

幼，邻里融洽；

（二）文明就餐，使用公筷公勺，分
餐进食，适量点餐取餐，不浪费食物，
不酗酒闹事；

（三）低碳生活，节约水、电、气等
资源，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四）绿色出行，优先乘坐、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不强行占座，主动为老、
幼、病、残、孕乘客让座；

（五）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

（六）崇尚科学，抵制愚昧迷信及
其他低俗活动；

（七）法律法规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倡导助人为乐，鼓励

下列行为：
（一）为行动不便利或者有其他特

殊困难的人士提供帮助和扶持；
（二）采取合法、适当的方式实施

见义勇为；
（三）参加救灾、济困等慈善救助

活动；
（四）无偿献血，依法捐献造血干

细胞、器官和遗体；
（五）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章 促进和保障

第十四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机构，应当组织制定市民公
约、文明行为规范。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其他
组织等，应当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本单
位职业规范要求、岗位培训和考核内
容，做好本单位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十五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推动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十六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机构、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建立健全表彰奖励制度，对文明
创建、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成效突出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和

其他组织对单位职工、会员的文明行
为进行表彰奖励。

第十七条 建立文明行为记录制
度。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
社会组织对公民参加慈善公益、志愿
服务、文明行为宣传教育等活动予以
记录，并作为表彰奖励的依据。

第十八条 建立不文明行为重点
治理清单制度。

市、县（区）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工 作 机
构 应 当 将 不 文 明 行 为 重 点 治 理 清 单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确定后予以
公布。

第十九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机构应当建立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考核评价制度，将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 纳 入 文 明 城 市 、文 明 村 镇 、文 明 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测评体系。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在依法
打击违法犯罪、开展治安防范、处置矛
盾纠纷的过程中，加强法治教育和道
德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道路交通法
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文
明出行。

第二十一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水务、生
态环境、能源、园林、民政、农业农村等
部门应当依法制止城乡建设和管理中
的不文明行为，及时查处破坏市容环
境、违法建设、损坏公共设施、损毁绿
地、污染生态环境、影响河道整洁等违
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卫生主管部门和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应 当 加 强 文 明 行 医 、文
明 就 医 宣 传 ，加 强 医 务 人 员 职 业 道
德 建 设 ，优 化 服 务 流 程 ，改 善 医 疗 服
务，加强医患沟通，维护公平有序的就
医环境。

第二十三条 商务、文化和旅游、

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将文明服务纳入
行业服务标准，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开展
具有行业特色的文明行为促进活动。

第二十四条 教育部门和各类教
育机构应当将文明行为纳入教育、教
学内容和学业质量标准，结合自身特
点，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和文明教育实
践活动。

第二十五条 网信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净化网络环境，倡
导文明上网，推动网络文明建设。

第二十六条 机场、火车站、汽车
站等公共服务场所应当规范设置购票
区、等候区、母婴室、环保型吸烟室、出
入通道，设置醒目导向标志。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通
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依法举
报、投诉不文明行为和不履行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
法 律 、行 政 法 规 以 及 本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及 其 常 务 委 员 会 制 定 的 地 方
性 法 规 已 有 法 律 责 任 规 定 的 ，从 其
规 定 。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因
实施不文明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
人主动减轻或者消除违法行为后果，
或者自愿参加相关社会服务的，可以
依 法 从 轻 、减 轻 或 者 不 予 行 政 处 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 用 职 权 、徇 私 舞 弊 的 ，依 法 给 予 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大同市文明行为条例
（2020年 6月 29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20年 7月 31日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责编/版式 杨俊峰

经大同市人民政府批准，大同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位于兴云街南侧地

块等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到大同市国土资源交易事

务中心索取出让资料（节假日照常上班）。

五、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到大同市国土资源交易事务

中心提交书面竞买申请。

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帐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月 26日 17时。

我局于 2020年 10月 27日 17时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并将审核结果及时告知竞买申请人。

七、挂牌出让的时间为：2020年 10月 18

日 — 2020年 10月 28日 11时止。

地点为：大同市政务大厅六楼会议室。

八、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

取消竞得人资格，没收 20%的竞买保证金，并

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竞得人还

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的；

（二）竞得人以其他非法手段竞得的；

（三）不按规定提供有关纸质文件材料，或

提供虚假文件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引起交易

纠纷的；

（四）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

书》的；

（五）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六）构成违约责任的其他行为。

九、有意竞买者自行实地踏勘。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邮寄报名。

十、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大同市国土资源交易事务中心

（大同市政务大厅6009房间）

联系电话：0352-7982082 15392657777

开户单位：大同市国土资源交易事务中心

开 户 行：兴业银行大同分行

账 号：485320100100010130

如有变更，另行公告，具体情况详见挂牌

出让文件。

本 次 挂 牌 出 让 可 登 陆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www.landchina.com）和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山西省）（http://prec.sxzwfw.gov.cn）查询。

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 9月 28日

宗地
编号

2020-21

2020-22

宗地
名称

兴云街南侧
地块

云州街北侧
地块

土地面积
(平方米)

25092.2
（合 37.64亩）

6845.01
（合 10.27亩）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B1）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兼容不大于
20%的商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3.0

≤2.0

建筑密度

≤40%

≤25%

绿地率

≥20%

≥20%

出让年限

商业 40年

公用设施 40年；商
业 40年

投资
强度要求

按有关
规定执行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975

1131

注：地块的详细情况及其它规划指示详见出让文件,出让面积以实际测量定桩的面积为准。

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同自然资告字〔2020〕10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建设项目名称

柳莺路西侧地块

南环东路北侧重熙街南侧地块

大同大学西、冠泉北侧

开源街北侧（绿地 2号）

开源街北侧（绿地 3号）

恒安街南侧、绿廊西侧地块

太和路东、同文街南侧 1号地块

太和路东、同文街南侧 2号地块

太和路东、同文街南侧 3号地块

开源街北侧 （绿地 1号）

文盛街北侧、永安路西侧地块

北环路南侧双限房

太和路西侧、西京街南侧地块

北环路南侧（铁一中西侧）

权属

石家寨

石家寨

曹夫楼

西王庄

西王庄

石家寨

沙岭、石家寨

东王庄、沙岭、石家寨

东王庄、石家寨

沙岭、西王庄

西坟、牛庄

古城、西坟

水泊寺

西坟、牛庄

总面积
公顷
3.0111

8.0251

1.3756

1.3669

1.178

4.433

2.6426

2.1901

2.0916

3.1987

1.8911

2.527

8.5624

2.1572

44.6504

亩
45.1665

120.3765

20.634

20.5035

17.67

66.495

39.639

32.8515

31.374

47.9805

28.3665

37.905

128.436

32.358

669.756

拟征收土地位置范围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石家寨村，东至：现状空地,南至:南环东路,西至：文瀛南路,北至：石家寨旧村。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石家寨村，东至：现状空地,南至:南环东路,西至：文瀛南路,北至：石家寨旧村。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曹夫楼村，东至：现状道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便民市场（文兴路）,北至：曹夫楼翰林苑 B 区南侧道路。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西王庄村，东至：规划绿地,南至：开源街,西至：太和路,北至：规划道路。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西王庄村，东至：规划道路,南至：开源街,西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道路。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石家寨村，东至：现状道路,南至:农村道路,西至：石家寨村,北至：恒安街。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沙岭村、石家寨村，东至：现状空地,南至:在建道路,西至：太和路,北至：同文街。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东王庄村、沙岭村、石家寨村，东至：现状空地,南至：在建道路,西至：现状空地,北至：同文街。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东王庄村、石家寨村，东至：文瀛南路,南至：在建道路,西至：现状空地,北至：同文街。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沙岭村、西王庄村，东至：规划绿地,南至：规划道路,西至：太和路,北至：规划道路。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牛庄村、西坟村，东至：永安路,南至：文盛街,西至：现状道路,北至：现状空地。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古城村、西坟村，东至：现状空地,南至：文盛街,西至：现状道路,北至：北环路。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水泊寺村，东至：太和路,南至：天泰街,西至：永安路,北至：西京街。

大同市平城区水泊寺乡牛庄村、西坟村，东至：大同市铁一中西墙外空地,南至：文盛街,西至：现状空地,北至：北环路。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单位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大同市平城区2020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信息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志远

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受大同市平城区自然资源局委托，为充分了解

社会各界对拟征收土地在社会稳定方面的影响，收集相关

意见建议，更好的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现将本次拟

征收土地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自公示起之日 10 日内，公众可通过书面意

见、信件、走访、电话等方式与评估方联系，表达对拟征收土

地社会维稳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评估单位：国阳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太原市北中环富力中心八层

联系人：武文军13663517067

邮箱：sxgywu@163.com

评估单位：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联系地址：大同市永泰南路红星写字楼1106号

联系人：刘女士18535287888

邮箱 sdzywp_dt@163.com

评估单位：山西中瑞天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大同市平城区文昌街幸福家园小区诚益

大厦6层

联系人：李军 0352-5393995

邮箱：Lijuntaiyuan @163.com

2020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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